【航空貨運承攬技術認證】證照檢定考試辦法

1、 主旨: 為培育技職院校專業人才，及加速整合產業需求，特舉辦航空貨運承攬技術證照檢定考試。

2、 說明：

(1) 發證單位為【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2) 證照名稱：【航空貨運承攬技術認證】證照

3、 辦法：

(一)、證照考試為每年五~六月及十二~一月各舉辦一次，考試日期將由協會考前兩個月公佈。
(二)、命題方式係由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指派授課教師及公會提供命題，採筆試90分鐘，上機實習90分鐘。中間休息30分鐘。

(三)、監考人員: 由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指派理監事或會務人員到場監考。 
(四)、考題方式:計算題,簡答題,問答題及實作題。

(五)、報考費用: 每人1,600元, 每校超過100人，報名費每人1,500元。
(六)、繳費報名截止日:第一學期11月30日截止，第二學期4月15日截止。

(七)、繳交文件:報名表(如附件一)及2吋照片3張(報名表、准考證、證照)
(八)、攜帶文件:報考人員應於證照考試當天攜帶准考證及有個人身份證件進入考場，例如：身份證、學生證、健保卡、駕照等身份證明文件

(九)、閱卷及成績發佈：由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發證單位負責。

(十)、若單校報考人數未達30人，恕不克在該校舉行證照考試，將另行公佈最近之他校考試地點及時間；且不予以補貼場地服務費(每人100元)；補考單科者，亦不列入場地服務費補貼之範圍。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九 月 一 日修正






